
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浙自然资厅函〔2020〕229 号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转发
自然资源部关于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

建设用地批复的函

丽水市人民政府：

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已依法报经

国务院批准，因自然资源部文号调整，现重新转发《自然资

源部关于庆元县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自

然资函〔2019〕740号），以此批复文件为准。

特此致函。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0年4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抄送：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